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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07 年度本土語言親師生創意繪本比賽實施計畫 
    

 

壹、 依據：新北市 107-108 年度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計畫。 

貳、 目的： 

（一）鼓勵教師依據學校共同願景，發展學校本位本土語言教學特色。 

  （二）協助教師掌握教學趨勢，培育學生熱愛國家及放眼世界情操。 

  （三）經由師生創作，提昇教師編寫補充教材能力，並呈現學生學習成果。 

  （四）激發教師本土語言教學創意，有效提高學生學習意願及成效。 

  （五）研發本土語言課外補充教材，豐富教學內涵，建立本土語教學特色。 

  （六）推廣繪本創作，培訓繪本創作人才，從而推展美好書香社會。 
 
  參、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肆、承辦單位：新北市本土語言(客家語)輔導小組  
  伍、協辦單位：新北市永和區頂溪國民小學、新北市三重區重陽國民小學、 

              新北市蘆洲區仁愛國民小學(三校輪辦)  

  陸、實施方式： 

   (一)參加對象：國小學生暨擔任本土語言教學或其他有意願參賽之國中小教師。                

    (二)比賽項目及組別： 

        1.項目共分成閩南語、客家語及原住民語三大項目。 

        2.每一項目皆分成以下 3個組別： 

  (1)國中小教師組：包含正式編制教師、教學支援人員、代理代課教師、 

                   實習教師，每隊人數最多以 3人為限。 

  (2)國小師生中年級組：每隊參賽教師最多以 2人為限、學生最多以 4 

                       人為限。 

         (3)國小師生高年級組：每隊參賽教師最多以 2人為限、學生最多以 4 

                              人為限。 

        3.閩南語項目：本市學校60班以上，至少提交1件作品參賽。 

        4.客家語項目：九大區中心學校至少提交 1件作品參賽，其餘各校自由 

                      參加。 

 5.原住民語項目：原住民重點學校暨特色學校至少提交 1件作品參賽， 

                 其餘各校自由參加。 

 6.參賽件數：60 班以上學校，每校每組作品至少參加 1件，至多以 3件為 

             限，以校為單位報名參加，請先經過校內初評擇優參賽，若超 

             過件數則不予評選。 

 7.各校同一文稿或圖稿，不得重複、跨組及跨語言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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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編寫原則：  

        1.繪本取材：配合下表各語別所列主題為限，繪本創作以介紹新北市 

          特色為主。 
    

閩南語主題如下： 
 

主題 環境教育 

備註說明 
今年閩語組繪本以環境教育為主題， 

建議融入環境與鄉土等議題來創作。 

 

     客家語主題如下： 
 

親子之間(含祖孫) 節氣慶典 學校生活 來新北市尞 

 

    原住民語主題如下： 
 

想念的長者 故鄉 學校 老師 感動的事 

  

       2.各項作品需以貼近學生日常生活及國民小學教學為主。 

       3.繪本創作須掌握生活化、實用化、趣味化、文學性為原則。 

       4.繪本內容可包含唸謠、歌謠、謎猜、盤嘴錦、俗諺、激骨仔話、故事、 

         小說、詩歌、散文、詩詞、生活對話、文學創作等。 

        5.閩南語漢字及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請參照教育部公告之臺灣閩南語

常用詞辭典(試用版)。 
 

 （四）作品規格：  

 1.為利日後特優作品刊印，作品版面使用 A4 直式，字體 20 號字以上，

字型及運用的素材或紙張不限，並加頁次，最多 20頁整（含封面、封底、

內文），送件時需裝訂成冊，未符規格不列入評選。 

      2. 全文總字數(含標點符號):國小師生中年級組 600 字以內、國小師生高年 

         級組 800 字以內、國中小教師組 800 字以內，不合規定者不予評選。  

 3.非以平面創作者，礙於印刷出版時無法呈現立體效果，將不列入成果專輯 

   選錄。 

 4.所有參賽作品，請協助繳交原作品文字檔及華語對譯電子檔各 1份，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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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後優良作品電子動畫製作及成果印刷。 
 

 （五）評審標準: 

      1.由教育局邀請本土語言教育及美術專家組成評審團，並依文字部分佔

60%、圖畫部分佔 40%為評分標準，分組予以評選。 

      2.凡參加過比賽得獎的作品，不予評選。 
  

 （六）收件截止日期、地點： 

      1.自 107 年 5 月 21 日(星期一)起至 5月 25 日(星期五)止(以郵戳為憑)。    

      2.作品【含報名表(附件 1)、授權書格式（附件 2）、繪本書面、文字檔光碟】

請郵寄或親送頂溪國小(新北市永和區文化路 133 號 本土語言輔導團 

        客家語輔導小組收）。 
 

 （七）成績公布：預計 107 年 6月中旬前公告於頂溪國小客家語輔導團網頁暨新 

                 北市政府教育局網站電子公文區。    
 

 （八）獎勵： 

1.參賽組別各組均擇優錄取第 1名 1件、第 2名 2件、第 3名 3件及佳作若 

  干件，各組佳作錄取標準為評分後平均分數達 80分以上；然若因參賽件數 

  過少，或作品未達標準時，各組名次亦得從缺。 

2.各組各項優勝人員，由教育局頒發獎狀以資鼓勵，另各組第 1名加頒禮券 

  1500 元、第 2名禮券 1200 元、第 3名禮券 1000 元。指導教師部分依「新 

  北市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第 9項第 2款規定規定辦理敘 

  獎，敘獎額度如下： 

      (1)指導學生獲各項各組第1名記功1次，獲各組第2、3名者，各嘉獎2次，前 

         述獎項若重複獲獎，請擇優敘獎。 

(2)合於敘獎規定者，逕由各校以校長、各機關單位以首長名義發布敘獎。 

      (3)承辦學校績效優良者，主辦人員 1至 2人各嘉獎 2次，餘協辦人員 6人各 

         嘉獎 1次。 

（九）得獎作品教育局取得優先出版權及優先網路流通權、文宣傳播使用權，以分

享經驗、擴大影響面，參賽者不得異議（授權書格式如附件 2）。出版時，教

育局可針對用字、標音部分、圖畫部份做修改，參賽者不得異議。參賽作品

將於作品印刷後，歸還至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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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注意事項： 

     1.參賽人員應自行創作，作品不得有抄襲、剽竊、篡改情事，一經察覺，取消 

       得獎資格。若涉及抄襲、模仿之相關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2.請勿一稿多投。 
 

 柒、經費：本活動所需經費由教育局專款支應。 
 

 捌、附則：本計畫陳請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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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新北市 107 年度本土語言親師生創意繪本比賽報名表  
        

校   名  

作者姓名 作者性別 

1.  □ 男     □ 女 

2.  □ 男     □ 女 

3.  □ 男     □ 女 

4.  □ 男     □ 女 

5.                             (教師) □ 男     □ 女 

6.                             (教師) □ 男     □ 女 

作品題目 

 

聯絡電話 

 

代表人姓名：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參賽語別 

（請打“ˇ”表示） 

 

□ 閩南語 

□ 客家語 

□ 原住民語 

    族別(             ) 

   語系(             ) 

參賽組別 

（請打“ˇ”表示） 
 

□國中小教師組 

  內容適合閱讀對象: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請標註於作品封面或封底) 

□國小師生中年級組 

□國小師生高年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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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授   權   書 
 

一、 茲授權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將本人下列（如二、授權篇名）著作，透

過紙本、網際網路聯結、或以光碟方式發行，提供讀者不限地域與

時間、基於非營利性、為教育及學術研究目的之檢索、參考及列印

使用。 

二、 授權篇名：   

 

 

                  

三、 立授權書人保證對上述著作權擁有授權他人之權利。 

四、 本授權書非專屬性授權，立授權書人對上述授權之著作仍擁有著作

權。 

 

立授權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E-mail：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